关于《淮南市关于加快发展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

说明
一、背景依据及起草过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安徽作出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的实施意见》(皖政办〔2022〕14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贯彻安徽省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建设行动方案的落实举措的通知》（淮府〔2022〕54号）精神，根据张志强市长的批示，市科技局在多次召开编制工作会议进行研讨和实地调研我市现有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起草了《淮南市关于加快发展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共分为五个部分：一是明确目标任务。到2025年，力争实现每家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每年平均攻克行业重大关键技术、研制创新产品10项（个），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不少于50家（次），转化省内外科技成果10项。二是明确建设标准。实行新型管理体制机制；研发转化能力突出；社会经济效益显著。三是明确组织申报。确定单位申报、部门推荐、形式审查、评审论证、结果公示、报请审批流程。四是明确支持举措。加大投入力度；加强人才激励培养；强化创新资源统筹支持；创新财政经费管理方式；营造良好环境。五是明确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绩效管理；加强跟踪服务。

